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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不给顾客收银小票的处罚细则 

及检查管理制度的通知 
 

各门店： 

廉洁守法工作为门店店长、店员工作的基本准则，公司多次发文强调

药店不给顾客收银小票的行为将得到严厉处罚，为坚决杜绝门店再次出现

不给顾客收银小票的违规行为，根据桐君阁发【2016】15 号《关于再次强

调药店不给顾客收银小票的处罚通知》，现结合公司门店实际情况，现将处

罚细则及检查管理制度下发至门店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一、处罚细则： 

    1、若公司检查发现门店不给顾客收银小票，将扣除当事人当月全额工

资及奖励，店长负连带责任处罚 500 元/次，副店长处以 300 元/次的罚款，

片长负连带责任处罚 200 元/次。 

2、若公司检查发现门店延迟给顾客收银小票，将扣除当事人当月工资

及奖励，店长负连带责任处罚 500 元/次，，副店长处以 300 元/次罚款，片

长负连带责任处罚 200 元/次罚款。 

二、门店收银细则： 

A、请门店注意，拆零药品（如棉签、创可贴、清火栀麦片）必须按时

下账，棉签等品种可建议顾客购买 10小袋，以促进销售、增加客单价，否

则一律视为未出示收银小票。 



B、门店打印机若损坏或者停电情况，请门店第一时间报片长做记录，

并给顾客手工收银票，加盖门店鲜章。 

C、不允许门店有挂单等延迟下账行为，一律按恶意不出票处理。 

D、为保证门店员工利益，请各员工收银时使用自己 ID 进行收银，调

查时公司以当天时间段电脑收银人员作为默认实际收银人员。 

二、检查管理制度： 

1、后勤各部门员工每月各安排一位神秘顾客(亲戚朋友)或本人到门店

购买任意商品，检查记录以收银小票为依据，部门员工每月每人至少安排

检查一家门店。请后勤员工以部门为单位，每月 28日汇总将检查记录和收

银小票交营运部，延迟一天将处罚部门 50元，以此类推，检查记录不足，

将处罚 20元/部门。 

   2、神秘顾客将购买情况反映给后勤员工，如在购买结束后，有员工并

未将收银小票交于该顾客，一经查实，对神秘顾客奖励现金 1000 元，由部

门员工进行转交！ 

   3、请片长每月对各自片区所有门店进行检查，并于每月 28日之前将电

子版本检查记录交营运部（采用店门口抽查已消费顾客、现场检查方式），

延迟一天交检查记录将处罚片长 20元，延迟两天交检查记录将处罚片长 50

元，若检查门店少 1家将处罚片长 50元/家。检查记录表见附件。 

   4、各门店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自行学习此文件并做记录，若检查发

现门店未按要求学习，将对门店进行 100 元/次现金处罚。 

 

附件：收银小票的检查记录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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